拖车合作协议

合作协议书由拖车方(以下简称甲方),业务信息介绍方(凉山州老兵机械
设备租赁有限公司)以下简称乙方。
甲方代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:
乙方代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:
甲乙双方本着公平、平等,互利共赢的原则订立合作协议如下:
第一条：乙方负责联系机械拖运业务信息,甲方负责拖车运输业务及收取运费,甲方在运输费用总额上一次性支付4%的提成给予乙方作为业务介绍费。甲方在次月的十五日前办结算并把提成按月付给乙方(不管运输费用是收取现金或是欠账,甲方都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来办结算并现金支付给乙方)。甲方每月向乙方结算运费中介服务费时,需向乙方提供排头名称为《凉山州老兵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》的加油站柴油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二条：在运输的过程中甲方负责拖车自身车辆的性能检查,排出各种故障
和预防各种安全事故。乙方只负责业务信息提供,不承担任何安全及法律责任。
第三条：运输费用由甲方和托运方自行商定,由甲方收取运输费用。甲方和
托运方如有经济或法律上的纠纷均与乙方无关.
第四条：违约处理,如果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,非违约方有权终止本
合同的执行。
第五条：协议解除。1、合作人有违反本合同协议的,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
协议。2、双方同意终止协议的。3、合作人做出对另一方有损害行为的,另一方
有权解除合作协议。
第六条：本协议一式两份,甲乙双方各执一份,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
第七条：如果甲乙双方发生争议,双方约定在西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甲    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方:
身份证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: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
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